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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 旨：總機構在境外之事業在我國境內經營國際空運業務課稅疑義 

 

出  處：342 

 

本  文： 

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國際空運事業（以下簡稱外國國際空運事業），對我 

國是否有納所得稅之義務，應以該空運事業是否自我國境內實際以航空器 

載運客貨出口為準。易言之，外國國際空運事業如以航空器自我國境內實 

際載運客貨出口者，該事業即應依所得稅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，向我國繳 

納所得稅。反之，如外國國際空運事業僅在我國境內自行或委託代理商簽 

發客運票或承攬貨運、收取票價或運費，則應由實際自我國境內載運客貨 

出境之空運事業負繳納所得稅之義務。茲分別就客運及貨運二方面設例說 

明如次： 

1.客運方面： 

  甲公司簽發自我國出境之客運機票，但實際係由乙公司飛機自我國境內 

  載客出境，則應由乙公司就其我國境內出口至境外第一站間之票價為其 

  在我國境內之營業數入，依法向我國報繳所得稅。甲公司既載客出境， 

  其原簽發之客運機票全部票價收入，依法無須向我國報繳所得稅。 

2.貨運方面： 

  （１）甲公司在我國境內承攬出口貨運並收取運費，但甲公司無飛機載 

        貨出口，另由乙公司載貨先運至國外某地後，再由甲公司轉載運 

        往目的地者，則乙公司須就其自我國境內出口至境外實際載運航 

        程之全部運費收入為其在我國境內之營業收入，依法報繳所得稅 

        。甲公司因並未自我國載貨出境，其所載運航程係在我國境外， 

        非屬我國境內之營業，依法無須向我國報繳所得稅。 

  （２）甲公司在我國境內承攬出口貨運收取運費，並實際自行以航空器 

        載貨出口，但因航線限制等原因，在航程中途將承運之貨物改由 

        乙公司轉載者，甲公司應按實際載運之航程運費計算其在我國境 

        內之營業收入，依法報繳所得稅。乙公司則無須向我國報繳所得 

        稅。 

  （３）甲公司承攬出口貨運，並由其自行以航空器載貨出口，因受航線 

        限制等原因，中途改由乙公司轉載某段航程後，復由甲公司接載 

        至目的地，則甲公司應按其實際載運之航程運費（包括其載運出 

        境一段及以後自境外中途站至目的地部分之航程費在內）為其營 

        業收入，依法報繳所得稅。乙公司在我國境外接載之運費，非屬 

        我國境內之營業收入，依法無須向我國報繳所得稅。 



 


